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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

上市委員會有關取消上市地位的決定之覆核要求

本公告由泰加保險（控股）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
交所」）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及13.24A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（香港法
例第571章）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之規定而作出。

上市委員會有關取消上市地位的決定之覆核要求

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四日，本公司接獲聯交所之函件，指出聯交所上市委員會
已根據第 6.01A條作出決定（「除牌決定」），取消本公司股份之上市地位。

於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六日，本公司於已根據上市規則第2B章向聯交所上市覆
核委員會秘書提交覆核除牌決定之書面申請。

股東如對本公司股份除牌的影響有任何疑問，應徵詢適當的專業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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倘前述事項有任何重大發展，本公司將適時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刊發進一步公告。

持續暫停買賣

應本公司之要求，本公司股份已自二零二二年一月五日上午九時正起暫停在聯
交所買賣，並將繼續暫停買賣，直至另行通知。

承董事會命
泰加保險（控股）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梁琴女士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八月七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由一名執行董事，為梁琴女士，二名非執行董事，
為吳宇博士（主席）和凌旭俊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為何曉斌博士，詹達堯
先生及余祖德先生所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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